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做好 2022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 

测试和数据上报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、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工作安排，现就 2022 年四川省《国家学生体质

健康标准》测试和数据上报工作安排如下。 

一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全省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

和普通高等学校须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修订版）》

要求开展覆盖本校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，全省普通小学、普

通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另须开展视力相关测试。

为与“健康四川”相关工作保持同步，各市（州）务必于 12 月

31 日前完成体质健康测试和数据上报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中小学校在学生体质健康网逐级、

逐项填写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表》，各项数据必须是填报单位

和填报人直接调查或凭证调查结果，确保真实准确。各市（州）

教育主管部门需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

报表》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的审核与上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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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测试内容 

（一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修订版）》规定的各

年级测试项目。 

（二）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需测

试视力项目，包括：左/右眼裸眼视力、左/右眼屈光球镜 S、左/

右眼屈光柱镜 C、左/右屈光轴位 A。本次视力监测指标均为必

测指标。 

三、数据上报 

本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数据须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及四川

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（以下简称大数据中心）同步报送。 

（一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 

网址：www.csh.moe.edu.cn 

账号、密码：与去年相同。 

数据上报要求：学生的测试数据为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

测试的数据；学生的班级、年级为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所在

的班级、年级；各学校按系统提示依次上传班级信息表、学生基

本信息表、学生体测数据表、环境信息采集表。 

（二）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 

网址：www.scshdc.cn 

账号、密码：与去年相同。 

http://www.csh.moe.gov.cn/
https://www.scshdc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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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上报要求：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上传的表格再次在大

数据中心上传即可。大数据中心数据上报只需进行省级审核。 

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学校务必确保报送在两个系统的数据保

持一致。省级审核通过后，各级报送单位可在大数据中心查询所

辖范围内的学生体质健康统计分析结果。 

（三）视力数据填写说明 

1.左/右裸眼视力：录入范围为 3.0– 5.3 之间，保留一位小

数，如裸眼视力低于 3.0 以“9”代替。 

2.左/右眼屈光：球镜、柱镜、轴位均为必测项目，需使用专

业视力验光仪进行检测，根据检测结果单进行视力结果录入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做好组织管理 

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是教育部统一安排的学校体育年度常规

工作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高等院校要指派专人负责本项工作，

做好体质健康测试管理，常规问题解答以及数据审核工作，要严

格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〉等三个

文件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14〕3 号）和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

估指标体系》等文件要求，将组织开展体质健康测试（含数据统

计、整理、上报）计入教师工作量，每班每学年计 8 课时，并确

保政策落实到位。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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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安全保障 

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统筹安排，对参与测试教师开展心肺复

苏、AED 使用等应急培训，确保学生生命健康安全。各校在开

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前，应充分了解学生身体健康状况，对于因

伤、因病或身体不适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，可由学生自主申请并

提交医院诊断证明，按规定办理免测手续。 

（三）确保数据真实完整 

根据教育部工作要求，中小学阶段全体在籍学生、大学阶段

全体本、专科学生应按要求报送学生体质健康数据。在 2021 年

数据报送过程中，教育厅监测到部分市（州）数据出现较大波动，

我厅将对少报、漏报、真实性存在较大偏差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及高校予以通报。 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务必加强对辖区内中等职业学校（含

原来的中专学校）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数据上报工作的指导，各

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妥善安排外出实习学生的测试工作，

确保不漏测、数据真实和按时上报。学生体质健康数据报送率、

合格率、真实度等数据已列入省属本科高校预算拨款制度评价标

准以及省级校园足球与学校体育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体系。 

（四）加强数据分析应用 

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应充分应用省级大数据中心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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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数据统计结果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分析与应用，研判学生

体质健康水平，制定相应的体质健康提升计划。探索有效途径，

健全家校沟通机制，及时将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和健康体检

结果反馈家长，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。 

（五）核对账号与学校数量 

请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及时督促本地区学校检查本校体

质健康数据上报账号是否可用，学生学籍信息、学生数量是否正

确，如存在问题请尽快联系教育部信息中心处理；核对所辖学校

数量与学生体质健康网数量是否一致，并于 10 月 31 日前将已停

办且在全国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

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中无在籍学生的学校名单（附件 3）汇总

后发送至教育厅体卫艺处，邮箱：794434095@qq.com。 

五、技术支持 

（一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/教育部信息中心 

咨询电话：010-66090906 转 4，邮箱：csh@moe.edu.cn。 

（二）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 

咨询电话：028-87601108、87601187，邮箱：scshdc@163.com，

QQ：1912923569。 

（三）教育厅联系人：刘晨、吴晓福，联系电话：

028-86111652、028-86113398，邮箱：794434095@qq.com。 

mailto:csh@moe.edu.cn
mailto:scshdc@163.com，QQ：1912923569
mailto:scshdc@163.com，QQ：19129235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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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常见问题解答 

2.国网用户密码查询申请表 

3.体质健康测试账号处理申请表 

4.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 

5.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使用说明 

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22 年 10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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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常见问题解答 
 

一、用户名密码找回 

（一）国网 

1.注册邮箱找回。点击数据上报平台登录界面“忘记密码”

功能，可通过注册邮箱找回，输入学校注册邮箱，完成验证后，

用户名密码将发送至学校注册邮箱。 

2.函件找回。按照附件 2 表格填写完成后加盖学校公章发送

至 csh@moe.edu.cn 找回。 

（二）省网 

1.学校账号已绑定手机号，且该手机号正常使用，进入省网

首页，点击忘记密码，根据提示重置密码即可。建议使用 Google

或者火狐浏览器操作。 

2.如手机号无法使用，按照附件 2 表格填写完成后加盖学校

公章发送至 scshdc@163.com 找回。 

二、账号新增、删除、合并与更名 

（一）国网 

如在学生体质健康网首页，学校查询中无法查询到学校信

息，则说明该校当前无账号。国网账号的新增、删除、合并与更

mailto:csh@moe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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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需由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在国家学校机构代码库中进行新

增后，教育部信息中心自动同步账号信息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无

相关权限。学校名称不影响数据报送工作。 

国网新增账号：Admin_学校代码；默认密码：123。 

（二）省网 

按照附件 3 表格填写完成后加盖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、高

等院校公章发送至 scshdc@163.com 进行相关操作。省网新增账

号密码以邮件回复为准。不接受中小学校单独申请。 

三、“学籍信息”同步相关说明 

中小学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籍：2022 年，“数据上报平台”中

继续使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

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学籍信息。 

大学学籍：2021 年成功报送数据的大学，“数据上报平台”

已对 2021 年数据进行了学年度升级，学校只需填写或导入大一

新生的基本信息。 

“数据上报平台”将于 9 月初开始陆续同步各校的学生学籍

信息，发现学籍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时，请各学校先在学校学籍

系统中核实后，再填写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（附件 4）向教

育部信息中心进行反馈。 

四、民族代码填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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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数据上传相关问题 

（一）教学点不能独立进行数据报送，需把数据汇总到中心

校，由中心校统一进行数据上报。 

（二）没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可以使用 L+身份证号作为临时

学籍号进行数据报送；没有户籍的学生无法进行数据报送。 

（三）中小学在导入基本信息模版时，学生来源和身份证号

2 项不需要填写。大学必须填写。 

六、已上传数据撤回问题 

学校上传数据后，经县（区）、市（州）、省审核后正式完成

本年度数据报送工作。未审核数据可由报送学校自行撤回，已审

核数据需逐级申请退回。省网数据只进行省审核，报送期内学校

可自行撤回。 

其它常见问题参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首页“常见问题解

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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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国网用户密码查询申请表（学校用户） 
 

学校 

名称 

 

 

注：加盖公章 

学校 

代码 
 

申请 

时间 
 

校长  
副校

长 
 

数据测

试负责

人 

 

电话  
电子 

邮箱 
 

备注 
 

 

注：1.学校名称需填写完整，并注明所属的省市县，不能有简化、缩写等

内容； 

2.完整填写模版中信息后打印、加盖单位的公章，以扫描件或高清图

片的形式发送至 csh@moe.edu.cn 邮箱； 

3.无公章该文件无效； 

4.邮件以“xx 省 xx 市 xx 县 xxxx 单位查询用户名及密码”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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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名及密码查询申请表（教育行政用户） 

 

教育局 

全称 

 

 

注：加盖公章 

申请 

时间 
 

联系人  电话  

电子 

邮箱 
 

备注 
 

 

注：1.教育行政机构名称需填写完整，并注明所属的省市县，不能有简化、

缩写等内容； 

2.完整填写模版中信息后打印、加盖单位的公章，以扫描件或高清图

片的形式发送至 csh@moe.edu.cn 邮箱； 

3.无公章该文件无效； 

4.邮件以“xx 省 xx 市 xx 县 xxxx 单位查询用户名及密码”命名。 

mailto: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@moe.edu.cn
mailto: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@moe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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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体质健康测试账号处理申请表 

 
市（州）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
学校名称 处理类型 原因 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注：1.申请表加盖公章有效； 

2.处理类型请填写“新增”“更名”“恢复”“删除”“修改类型”或者

“合并”； 

3.新增学校请在备注写明学校类型，如“新增高中”“新增九年制”； 

4.修改类型请在备注写明需修改类型； 

5.合并学校需在后面备注写明哪几所学校进行合并； 

6.学校名称请务必填写全称，以公章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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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 

四川省          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 
 

问题序号  所属省份*  

学校名称  学校代码*  

系统用户名*  系统密码*  

联系电话*  联系邮箱*  

学籍系统网址  

学籍系统数据 

更新时间* 
 

学籍系统用户名  学籍系统密码  

问题描述* 注：转出、转入的学生需要举例说明，提供相应的学籍号。 

学籍系统截图*  

体质健康截图*  

备注  

注：1.带*号选项必须填写。 

2.数据上报平台的用户名及密码信息如不填写无法处理相应问题。 

3.不提供体质健康系统与学籍系统的问题对比截图者无法处理相应

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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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使用说明 

 

根据教育部要求，2022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校需要分别上报

体测数据和视力数据，大学仅需上报体测数据。 

一、基础信息填写 

学校在进行体测、视力上报前，需要使用 excel 表格导入基

础信息。基础信息包含班级信息表、学生信息表，表格内容及格

式要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 

（一）登录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，在顶部“上报”

菜单下拉项中选择“基础信息”项。 

 

 

（二）依次上传班级信息表、学生基本信息表后才能进入体

测上报和视力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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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体测数据上报 

体测上报需要填写体测数据表、环境信息表，表格内容及格

式要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 

（一）登录后，在顶部“上报”菜单下拉项中选择“体测上报”

项。 

 

（二）依次上传体测数据、环境信息表，检查导入数量无误

后点击“上报体测数据”按钮，完成体测上报。 

 

三、视力数据上报 

2022 年中小学需要上报视力数据，在同一学年中，学生基

础信息是视力与体测共用的，修改学生基础信息后，视力、体测

数据表中的基础信息部分将被同步修改。 

视力数据表格内容及格式要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。

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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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登录后，在顶部“上报”菜单下拉项中选择“视力上报”

项。 

 

（二）按要求填写视力数据表并上传，检查导入数量无误后

点击“上报视力数据”按钮，完成视力上报。 

四、数据统计 

各学校上传测试数据后，经教育厅审核通过，各级学校、教

育主管部门即可查询所辖范围内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、良好率、

合格率等统计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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